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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林晏瑄

電話：03-3322101#7471

傳真：03-3361044

電子信箱：www77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龍潭區高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2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10001480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76735100E_1100014803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市『2021年「桃園市長盃太鼓大賽」』實施計畫1

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2021年「桃園市長盃太鼓大賽」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旨揭比賽請參閱實施計畫（附件1），重要事項摘擇如

下：

(一)比賽時間：110年4月18日(星期日)上午9時。

(二)比賽地點：桃園市立圖書館平鎮分館1F演藝廳(桃園市平

鎮區環南路三段88號)。

(三)參賽對象：參賽者須為就讀桃園市公私立國小之學童、

國小以上之社團人士(含桃園市各人民團體或社區發展協

會之太鼓團隊)，並且近三年未獲得全國賽前三名之團

隊。

(四)參賽人數：每組人數6人(含)以上至15人(含)以下。

(五)參賽隊數：組別分為國小組與社團組(國小以上之社團人

士皆可)，依先後報名順序額滿為止或逾 期不予受理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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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組別以18隊為上限。

三、報名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3月15日(星期五)止，以各組額滿為

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(二)報名文件下載：本局網頁/便民服務/檔案下載/公務檔

案。

(三)報名程序：將報名表填妥(含領隊簽章及學校關防或社團

簽章)後，傳真至03-2889787，並來電確認(03-

4782333)。

四、旨揭比賽領隊會議訂於110年3月24日(星期三)下午2時假桃

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(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135號)

辦理，本局同意領隊會議出席人員於課務自理原則下公

（差）假登記。

五、參加本活動之領隊、帶隊老師（指導老師）及工作人員，

參賽當日本局同意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，並得依實際參賽

日後1年內，於課務自理原則下覈實補休假，惟活動當日已

領取工作費或評審指導費者不得再申請補休假。

六、本案如有任何報名相關問題，請來電03-4782333或

0936870287「桃園市曼哈頓藝術教育協會」王傳慧理事長

洽詢。

七、檢送旨揭比賽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

副本：桃園市曼哈頓藝術教育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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